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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官網＞學術暨行政單位＞公共行政學系＞最新消息＞課業補充教材    刊登日 106.11.16 

 

 

人事政治學： 

行政院選任中油新董座戴謙因人設事修法？ 

賴維堯（本校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一、楔子：中油董事長因 815 大停電辭職下台 

106 年 8 月 15 日下午 4 點 51 分台灣本島各地發生大規模無預警停電事件，

通稱「815 全台大停電」。該次大停電肇因於中油對台電桃園大潭發電廠的天然氣

供應管路維修意外，導致大潭天然氣發電廠全部機組跳電，瞬間造成台電電力備

載容量嚴重不足，供電系統為避免全面崩潰，啟動保護措施而造成全台分區停電，

台電動員員工緊急搶修，最終於深夜 23 點恢復正常供電。 

三天後 8 月 18 日，中油董事長陳金德前往行政院參加檢討會議，為示負責，

向林全院長 1 請辭獲准，辭呈下午送交經濟部。 

 

二、中場戯碼：經濟部常務次長兼中油代理董事長、二個月後轉任台電董事長 

―――――――― 

1 行政院院長林全於 9 月 8 日卸任，蔡英文總統任命台南市市長賴清德接任行政院院長。行政院林全

院長在任期間 105 年 5 月 20 日～106 年 9 月 7 日，台南市賴清德市長在任期間 99 年 12 月 25 日～106

年 9 月 7 日。 

2 陳金德 8 月 18 日辭卸中油董事長後，無官身輕僅短暫二個多月。11 月 3 日行政院核定並宣布宜蘭縣

代理縣長吳澤成入閣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臺灣省政府主席，所留代理縣長一職由前中油董事長陳

金德接任，兩人於 11 月 6 日正式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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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德 8 月 18 日請辭中油董事長 2（常務董事兼董事長）後，公司負責人職

務短期內暫由總經理代理，直至 8 月 30 日，經濟部決定由常務次長楊偉甫兼任

陳金德所遺中油職缺。中油公司隨即於當日下午召開臨時董事會議，補選楊偉甫

為公司常務董事，並續召開常務董事會議，推選楊偉甫常務董事代理董事長職務。 

一般推測也是常理判斷，經濟部常務次長偉甫兼中油代理董事長如無意外，

照理應當正式轉任中油董事長，或者達成「代理中油董事長階段性任務」後（中

油董座另有他人擔任），於常務次長任內年滿 65 歲（楊偉甫 106 年 10 月 31 日年

滿 65 歲）而於 107 年 1 月 16 日屆歲退休。然而世事難料，楊偉甫常務次長兼中

油代理董事長只短暫二個月，10 月 30 日另有任用，不僅免兼中油代理董事長，

而且同日卸任經濟部常務次長本職，轉任台電董事長。 

台電董事長朱文成原規劃於 106 年 11 月底屆齡退休（國營事業負責人年齡

規定不得逾 68 歲），因故提前一個月退休辭卸台電董事長。經濟部 10 月下旬簽

奉府院高層核定由常務次長楊偉甫接任台電董事長職務，並為符合＜行政院所屬

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遴聘要點＞之「負責人初任年齡不得超過 65

歲」規定，選定楊偉甫次長年滿 65 歲前一天之 10 月 30 日，舉行台電新卸任董事

長交接典禮，使楊偉甫次長得以光榮結束常任文官職涯，老驥壯志膺任台電董事

長，開展國營事業職涯第二春。 

 

三、真正主角上場：行政院欽點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出任中油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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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油董事長新任人選，10 月下旬媒體傳出行政院已有目標人選，近期內

定案，延攬之人選不是自經濟部系統升任，也非從政治人物擇任酬庸，但有一定

行政歷練，並具體指出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屬意人選為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 

外界及中油工會質疑戴謙校長出任中油董事長職務之專長適任性：「遺傳學

博士、別名養鴨博士、台灣省畜產試驗所所長、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教

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首任局長、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非石化專業」，以及年齡適法性：「已逾 68 歲，不符國營事業

負責人初任年齡不得超過 65 歲現行規定」。 

如何緩解上述欽點人選所受質疑，經濟部部長沈榮津 10 月 30 日於該部為常

務次長楊偉甫轉任台電董事長歡送會上，面對媒體未否認戴謙人事案，緩頰表示

「董事長主要功能是整合及凝聚，能力比年齡重要，年齡問題可透過檢討（修改）

相關規定解套」。另外，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亦於同日受訪，強調戴謙是考慮人選

之一，並指出政務官主要是領導和決策，體力不是問題。 

政府「依法行政」選任中油董事長之人事布局明朗化了，人選就是戴謙，但

問題癥結卡在年齡。戴謙 68 歲，不符＜行政院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

董監事遴聘要點＞之負責人初任年齡不得超過 65 歲現行規定。如何解套？修改

遴聘要點，完成修法程序，再行核定人選走馬上任。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之年齡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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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第一次執政、陳水扁總統第一任期間，行

政院為使所屬國營事業機構遴聘人員擔任負責人、經理人及董、監事有所準據，

91 年 6 月 21 日訂定發布＜行政院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遴聘要

點＞（以下簡稱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行政規則，實施至今。 

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為「硬性年齡上限條款：負責人初任

年齡不得超過 65 歲；無論任期是否屆滿，於年滿 68 歲時應即行更換」，自遴聘

要點 91 年 6 月發布以來，歷經四次修正（同年 9 月、94 年 5 月、101 年 3 月、103

年 11 月），該「硬性年齡上限條款」規定施行十五年來，始終如一未曾更動片言

隻字。 

直到今（106）年 10 月，為實踐行政院用人新需要暨為戴謙出任中油董事長

解套，「年齡上限十五年來守貞破功」。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之主政機關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於 10 月 30 日召開會議，進行第五次修

正任務，通過將「硬性年齡上限條款」修正成為「寛鬆年齡無上限條款：負責人

年齡屆滿 65 歲者，應每年報院核准延長；逾 68 歲者，除有特殊原因報經核准外，

應即更換」，並以特急公文處理速度，翌（31）日簽奉行政院核定發布，自即日

生效。該（31）日發布生效之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含說

明），詳見表一。 

行政院核定鬆綁國營事業負責人及經理人（董事長及總經理）年齡規定之論

證理由，主要為：⑴我國即將成為高齡社會 3、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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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含說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遴聘限制如下： 

(一)負責人及經理人之年齡屆

滿 65 歲者，應每年報院核

准延長；年齡逾 68 歲者，

除有特殊原因，報經行政

院核准外，應即更換。 

 

(二)公務員兼任事業機構董、

監事，除其他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1、遴聘公務員兼任事業機構

董、監事者，行政機關

（構）、公立學校以簡任職

務以上人員為限；事業機

構以事業總機構一級主管

及分支機構(附屬單位)首

長以上之主管人員為限。 

2、公務員在職務上對事業機

構有職務上直接監督關係

者，不得兼任其董、監事職

務。 

3、主管機關人員不得兼任所

屬國營事業轉投資之民營

事業董、監事。 

(三)各機關（構）、公立學校及

事業機構聘僱人員不得兼

任事業機構之董、監事及

其他執行業務之重要職

務。 

(四)公務員不得違反公務員服

務法第 14 條之 1 之規定。 

五、遴聘限制如下： 

(一)遴聘初任負責人及經理人

之年齡，不得超過 65 歲；

無論任期是否屆滿，於年

滿 68 歲時應即行更換。但

各主管機關有較低年齡限

制者，從其規定。 

(二)公務員兼任事業機構董、

監事，除其他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1、遴聘公務員兼任事業機構

董、監事者，行政機關

（構）、公立學校以簡任職

務以上人員為限；事業機

構以事業總機構一級主管

及分支機構(附屬單位)首

長以上之主管人員為限。 

2、公務員在職務上對事業機

構有職務上直接監督關係

者，不得兼任其董、監事職

務。 

3、主管機關人員不得兼任所

屬國營事業轉投資之民營

事業董、監事。 

(三)各機關（構）、公立學校及

事業機構聘僱人員不得兼

任事業機構之董、監事及

其他執行業務之重要職

務。 

(四)公務員不得違反公務員服 

務法第 14 條之 1 之規定。 

一、91 年 6 月 21 日訂定之「行政院

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

董監事遴聘要點」實施至今，已逾

十多年，審酌近年來人口老化趨

勢，2018 年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

比率將超過 14％，成為高齡社會；

2026 年此比率將超過 20％，成為

超高齡社會，社會發展趨勢已大幅

變化，且迭有主管機關提出放寬任

職年齡限制之建議，允宜重新檢視

本點第一款有關國營事業機構負

責人經理人年齡限制規定之妥適

性，以符實務運作需要。 

二、經審視國內外民營事業超過 65歲

以上，擔任企業負責人或經理人且

經營績效卓越者，相當多見，上開

企業均以專業及經營能力等因素

作為選才之考量，而非單以年齡做

為遴選門檻之依據。 

三、為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之遴

選以專業性、適任性及經營能力為

綜合考量，本點第一款刪除負責人

及經理人初任年齡限制及修正年

滿 68 歲時應即行更換之規定，改

以逐年檢視前開人員之適任性，於

年滿 65 歲應每年報院核准及逾 68

歲有特殊原因應報院核准，取代僅

以年齡作為選才之門檻。 

另原規定「無論任期是否屆滿」

之文字，據部分主管機關反映，易

遭誤解為年滿 65 歲，經行政院核

准後，即可無視其任期是否屆至，

均可持續擔任負責人及經理人，為

免產生疑義，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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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⑵國內外民營事業負責人及經理人 65 歲以上而經營績效卓著者相當多見。

⑶為應高齡社會發展趨勢以及審視民營事業績效卓著成因，檢討發現國營事業負

責人及經理人之遴聘不宜單以年齡列為門檻依據，應改以適任性（包含專業性、

經營能力、體力）為綜合考量。⑷故而改採逐年檢視負責人及經理人之適任性，

於年滿 65 歲應每年報院核准及逾 68 歲有特殊原因應報院核准之新門檻作法，以

取代僅以年齡作為選才之舊門檻規定。 

果不其然，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第五點（按為負責人及經理人年齡規定

條款）於 10 月 31 日（週二）修正發布，「年齡限制任督二脈」（初任不超過 65

歲與在任年滿 68 歲即行更換）既已打通，解除關隘，只隔短短三天的 11 月 3 日

（週五），經濟部就發布新聞稿，指出行政院已核定中油新任董事長將由南臺科

技大學校長戴謙擔任；戴謙擁有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及科技專才，可借重其

專長帶領中油配合能源轉型，朝向潔淨能源及石化高質化多元發展。 

11 月 6 日（週一）下午，中油公司召開臨時董事會議，補選董事戴謙為常

務董事，並續召開常務董事會議，推選常務董事戴謙擔任董事長職務；會後立

即舉辦中油公司新卸任董事長交接典禮。 

 

―――――――― 

3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人口統計資料庫＞未來人口推估，民國 82 年（1993）台灣就正式邁

入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 7％）；此老年占比逐年增長，

106 年 10 月底為 13.73％（老年人口 3,236,080 人／總人口 23,562,318 人），確定於明（107）年（2018）

超過 14％而進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此後老化加速，將於八年後 115 年（2026）迅速達標 20

％，跟進日本，成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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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寛鬆年齡無上限條款」修正講評――法理批判 

行政院修正發布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年齡條款（主政機關人事總處）是

否法理充備？闡析如下： 

(一)依法有據、程序完備 

查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係行政規則，為派免審核人事規章，雖屬廣義公

務員人事法制範疇，但因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及經理人之管理法制向由行政院全

權擘劃負責，考試院少予過問，且又非屬法律位階，立法院立法權限亦未觸及，

故而行政院對於遴聘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及經理人，既有用人新理念和新需求，

修正遴聘要點之年齡條款並作寛鬆規定，推行新作法，就算突發念想並於極短時

間內完成修法任務公告周知，仍為法治國依法行政（rule of law）之具體實踐，故

依法有據，完備程序正義。 

(二)論理失據、量身訂製修法鑿痕顯露無遺 

人事人事！大事需要才子英雄展鴻圖，人選甄派卻要合乎規矩和法度，始符

民主行政人事運作真義，其中規矩和法度是否寛嚴適中，社會自有公論。行政院

106 年 10 月 31 日發布放寛國營事業負責人（經理人）年齡條款之檢討缺失，計

有如下批判： 

1.舊規定「硬性年齡上限條款」改為「寛鬆年齡無上限條款」新規定太過寛濫： 

因應高齡社會來臨之台灣社經環境發展趨向，國營事業負責人（經理人）工

作年齡予以延長，確有其道理舖陳和用人實務需要。人事總處考量年輕老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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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歲）才華借重之此端，卻忽略年輕老人精力趨弱之彼端，怎會修成「負責人

年齡屆滿 65 歲者，應每年報院核准延長；逾 68 歲者，除有特殊原因報經核准外，

應即更換」之寛鬆年齡無上限條款？ 

就此寛鬆條款依法論法，國營事業負責人不僅年逾 68 歲者，就算高齢 74 歲

或 80 歲以上者，只要仍有適任性（專業性、經營能力、體力等綜合考量合格），

猶如「國營事業張忠謀 4」或「國營事業王永慶 5」，就具「特殊原因」得每年報

准延任，真的妥適嗎？ 

同樣是因應高齡社會及延長工作年齡之公部門人力管理，教育部 106 年 10 月

3 日修正發布之「公立專科以上學校辦理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理要點」，對

比於人事總處主政之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延任規定，規範顯屬妥當，寛嚴適

中。 

依上教育部頒行要點，公立大學及專科學校教授副教授年齡屆滿 65 歲，以

不延長服務為原則，但符合法定條件而有繼續服務意願者，得由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准予延長服務，教授至多延長服務至屆滿 70 歲、副教授至多延長

服務至屆滿 66 歲之當學期終了止。簡言之，公立大學及專科學校教授副教授屆

滿 65 歲者得延長服務，但有年齡上限（70、66 歲）規定，確實優於國營事業負 

―――――――― 

4 張忠謀 1931 年 7 月出生，台積電創辦人，台灣半導體教父，86 歲高齡仍續任台積電董事長，2017 年

10 月台積電股東大會上宣布將在明（2018）年 6 月正式退休。 

5 王永慶 1917 年 1 月出生，台塑集團創辦人，被譽為台灣經營之神、台灣松下幸之助，經營事業親臨

視事，2008 年 10 月為全球金融風暴，92 歲高齡仍赴美視察公務，美東時間 15 日早上鞠躬盡瘁逝世

於美國自宅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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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遴聘要點之具特殊原因者得每年報准延任而無年齡上限之規定。 

2.國營事業負責人（經理人）政務官化 

回顧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 10 月 30 日向媒體表示「戴謙是考慮人選之一」、

「政務官主要是領導和決策，體力不是問題」談話內容，透露出行政院及府院黨

執政團隊（民進黨執政團隊）將國營事業董事長及總經理之定位，由兼具政治任

命性質之專業經理人（企業經營人），大幅轉向政務官屬性之意圖及作法。 

換言之，民主政體政黨政治責任政府之理則運作，民選國家首長（總統）治

理國政所需組成之執政治理團隊及成員，除了傳統經典之中央地方兩大股肱：「中

央大臣（宰相三公九卿列位臣工）、地方諸侯（民選地方首長）及輔臣（地方政府

政務官）」外，新闢「事業諸侯（國營事業董事長及總經理）」第三蹊徑。 

中油工會理事長莊爵安出席戴謙榮任中油董事長交接典禮，直言自己當理事

長十二年、碰過七位董事長，「到現在還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派戴謙來接董事長？

應是政治任命」。莊爵安理事長這番直腸子說詞，既耿直又反諷，倒與本文論證行

政院選任戴謙出任中油董事長凸顯國營事業負責人（經理人）政務官化之評論，

靈犀互通。 

行政院將國營事業董事長及總經理定位為事業諸侯政務官，其工作年齡當予

放寛，甚至無需規定。然而此一屬性轉折，其妥適性、社會共識度支持力，以及

政治分肥（或分贓）之反噬，尚難定論。 

3.為中油董事長個案修法、全部國營事業負責人（經理人）一體適用雨露均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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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事業目前共計十八家，除中油外，其他十七家長串名單如下：⑴經濟部

所屬的台電、台糖、台水。⑵交通部所屬的中華郵政、桃機公司、港務公司。⑶

財政部所屬的台銀、土銀、中國輸出入銀行、台灣金控公司、台銀保險經紀人公

司、台銀人壽保險公司、台銀證券公司、土銀保險經紀人公司、台灣菸酒、印刷

廠。⑷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屬的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人事總處為達成行政院交付戴謙出任中油董座任務，採行放寛年齡解套途徑，

將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十五年來未曾更動之「硬性年齡上限條款」規定，修

正改為「寛鬆年齡無上限條款」新規定（年齡屆滿 65 歲者，應每年報院核准延

長；逾 68 歲者，除有特殊原因報經核准外，應即更換）。 

如今國營事業經營者人事法制修正定案在前，中油新董事長戴謙合法上任在

後，連動效應必是其他十七家國營事業負責人（經理人）一體適用，雨露均沾。

行政院及民進黨執政團隊是否持續依此新制，進行國營事業經營者政務官化任務？

此外，政府不分藍綠紅白等顏色，政權是會輪替而無永遠執政黨，他日他黨獲得

民心贏得大選，新政府執政團隊比照今日行政院模式，辦理國營事業董事長及總

經理「治理換血」任務，屆時在野之民進黨可否秉持一致性標準，鼓掌說好，或

者默聲不反對？ 

4.公私有別、不符公器職務下台規範應有作法 

公私有別 ABC：「民營企業利潤至上、政府部門公益為本」，民營業主任期得

不規範或可無限連任，工作年齡亦不限制。反觀政府部門（公權力機關及事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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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考量公共及民主屬性基底，下台規範（任期及年齡）都需敘明以昭公信：政

治領域上民選首長連選得連任一次，其執政團隊政務官任期不定隨時進退，另行

政領域上事務人員 65 歲屆齡退離，特定政務人員任期固定（大法官八年、監察及

考試委員六年、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獨立機關委員四年）但

少長期連任或終身在任。唯獨民意代表（立法委員、縣市議員、鄉鎮市區民代表）

獲得選民支持連選連任，無任期及年齡限制，終生為民服務，得以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 

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之第五點年齡條款修正成為「寛鬆年齡無上限」新

規定，實屬獨特創見。新條款雖定有每年檢視職務適任性（包含專業性、經營能

力、體力）為綜合考量之核准延任機制，但無年齡上限之明確下台規範，終非公

器職務應有之人事法制作法。 

5.戴謙董事長於交接典禮致詞言必稱謝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中油新董座戴謙於交接典禮，致詞時除謙稱全台都知他 68 歲，願發揮高齡

社會新時代自己的邊際勞動力價值外，台上台下言必稱謝（四度）行政院院長賴

清德提攜機會，並高舉賴清德就任行政院院長時所提「清廉、勤政、愛鄉土」三

大信念，據以執行中油工作。任職典禮上，新董事長戴謙言談間毫不避諱其由行

政院院長賴清德欽點的傳言，反向印證了外界傳聞果然屬實。 

 

六、結語：因人設事修法之人事政治學典例――戴謙出任中油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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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建國賢哲、第四任總統麥迪遜（James Madison，1751～1836）對於民主

政府之責任（績效）議題，需要健全制度和妥適倫理以促成責任的完整和實踐，

曾說名言如下：「人如果是天使，不需要政府。關於政府治理，最大困難在於：首

先使政府有能力管理被治者，其次使政府能夠控制自己。人民雖是控制政府的主

要方法，但歷史經驗昭示輔助性預防措施也是必備的方法。」 

人事法制就是麥迪遜所說輔助性預防措施之一，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之

年齡條款因應高齡社會來臨而考量延長工作年齡，是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的新興

議題。放寛規範雖有必要，仍要遵守公器職務應有之人事作法，使之適中，不可

寛濫。 

本文認為行政院選任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出任中油董事長是因人設事修

法之人事政治學典例，論證脈絡依序為：⑴106 年 10 月下旬媒體傳出（官方未否

認）屬意人選戴謙年滿 68 歲、不符國營事業負責人遴聘要點現行規定。⑵10 月

30 日人事總處開會修正遴聘要點第五點年齡條款、改為「寛鬆年齡無上限」新規

定。⑶10 月 31 日行政院發布遴聘要點第五點自即日生效。⑷三天後 11 月 3 日經

濟部發布新聞稿指出行政院核定戴謙出任中油董事長、6 日中油召開臨時董事會

推舉為董事長並舉行交接典禮。⑸中油新董座戴謙於交接典禮，致詞時除謙稱

全台都知他 68 歲、願發揮自己邊際勞動力價值外，言必稱謝（四度）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並高舉賴院長就任所提「清廉、勤政、愛鄉土」三大信念，據以執行中

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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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修法在前，戴謙接任中油董事長在後，該國營事業負責人人事案依法

有據、程序完備。但論理失據，量身訂製修法鑿痕顯露無遺，理由計有：⑴舊規

定「硬性年齡上限條款」改為「寛鬆年齡無上限條款」新規定太過寛濫。⑵國營

事業負責人（經理人）政務官化。⑶為中油董事長個案修法、全部國營事業負責

人（經理人）一體適用雨露均沾。⑷公私有別、不符公器職務下台規範應有作法。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千里馬獲得行政院院長賴清德伯樂賞識，時勢造英雄

上任中油董事長，木已成舟，國人引頸企盼戴謙董事長英雄造時勢，帶領中油公

司績效長紅，達成當前政府交付之願景任務：潔淨能源及石化產品高質化。 

 


